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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3_80_8A_E

6_89_BF_E8_AE_A4_E5_c36_53141.htm （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

日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会议通过）第一条（１）由于自然人

或法人间的争执而引起的仲裁裁决，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作

成，而在另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时，适用本公约。在一

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这个国家不认为是本国裁决的仲裁裁

决时，也适用本公约。（２）“仲裁裁决”不仅包括由为每

一案件选定的仲裁员所作出的裁决，而且也包括由常设仲裁

机构经当事人的提请而作出的裁决。（３）任何缔约国在签

署、批准或者加入本公约或者根据第１０条通知扩延的时候

，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声明，本国只对另一缔约国领土内所

作成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，适用本公约。它也可以声明

，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律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，不论是不是

合同关系，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。第二条（１）如果双

方当事人书面协议把由于同某个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事

项有关的特定的法律关系，不论是不是合同关系，所已产生

或可能产生的全部或任何争执提交仲裁，每一个缔约国应该

承认这种协议。（２）“书面协议”包括当事人所签署的或

者来往书信、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

。（３）如果缔约国的法院受理一个案件，而就这案件所涉

及的事项，当事人已经达成本条意义内的协议时，除非该法

院查明该项协议是无效的、未生效的或不可能实行的，应该

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，令当事人把案件提交仲裁。第三条 在

以下各条所规定的条件下，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仲裁裁决



有约束力，并且依照裁决需其承认或执行的地方程序规则予

以执行。对承认或执行本公约所适用的仲裁裁决，不应该比

对承认或执行本国的仲裁裁决规定实质上较烦的条件或较高

的费用。第四条（１）为了获得前条所提到的承认和执行，

申请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当事人应该在申请的时候提供：（一

）经正式认证的裁决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。 （二）第二

条所提到的协议正本或经正式证明的副本。（三）如果上述

裁决或协议不是用裁决需其承认或执行的国家的正式语言作

成，申请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当事人应该提出这些文件的此种

译文。译文应该由一官方的或宣过誓的译员或一外交或领事

代理人证明。第五条（１）被请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管辖当

局只有在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有关下列情况的证

明的时候，才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要求，拒绝承认和执行该

裁决：（一）第二条所述的协议的双方当事人，根据对他们

适用的法律，当时是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之下；或者

根据双方当事人选定适用的法律，或在没有这种选定的时候

，根据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，下述协议是无效的；或者 （

二）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，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

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，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对案

件提出意见，或者（三）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没有提到的，

或者不包括裁仲协议规定之内的争执；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

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；但是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

的事项的决定，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

决定分开，那么，这一部分的决定仍然可予以承认和执行；

或者（四）裁仲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

，或者当事人间没有这种协议时，同进行仲裁的国家的法律



不符；或者 （五）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，或者裁决已

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

撤销或停止执行。（２）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

的管辖当局如果查明有下列情况，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：

（一）争执的事项，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，不可以用仲裁方

式解决；或者（二）承认或执行该项裁决将和这个国家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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